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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ingyes Solar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0）

260,000,000美元二零一九年到期年息7.95%的優先票據
（股份代號：5372）

人民幣930,000,000元二零一九年到期年息5%的美元結算可換股債券
(股份代號 : 5790)

(1)終止建議發行230,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到期年息12.00%之可換股債券
及

(2)配售及認購協議失效
及

(3)內幕消息
及

(4)暫停買賣之最新進展

1. 緒言

本公告乃由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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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幕消息

茲提述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八日之公告（「更新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債務證券之最新狀

況。除文義另有規定者外，下列段落所用之詞彙具有更新公告內所界定之相同

涵義。

本集團之貸款違約

除二零一八年票據、二零一九年票據及二零一九年可換股債券外，於二零一八

年十月三十一日，境外貸款總額為約人民幣219,600,000元以及違約境外貸款
總額為約人民幣202,100,000元。付款違約構成本集團若干境外貸款項下之違
約事件以及若干境外貸款根據其條款須按要求立即償還。

關於境內貸款，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國境內的貸款總額為約人民幣

2,436,200,000元，該等貸款中合計金額約人民幣765,300,000元可能視為違約。

於本公告日期，境內貸款人並無要求提前償還彼等各自之貸款。本集團一直在

與境內貸款人進行密切商討。基於現時之持續討論，已了解到境內貸款人不擬

要求立即償還彼等各自之貸款且願意考慮延長彼等各自貸款下之還款計劃。

本集團之營運

下文闡述付款違約、本集團經歷之其他違約事件所導致之對本集團主營業務迄

今的影響，該等違約的直接及間接後果以及對其境內貸款人意向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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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幕牆和綠色建築業務

本集團之幕牆和綠色建築業務包括 (1)建築合同、(2)銷售貨品及 (3)提供
設計及其他服務，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總收入（電價補貼後）之28.7%、7.1%（其中3.2%來自海外市場及3.9%
來自中國市場）及0.2%。該業務通常以本集團之營運資金撥資。由於在建
項目之絕大部分建築工程通常並無涉及動用巨額營運資金及本集團通常

可每月向客戶收取定期及經常性付款，故該等建築工程按正常次序繼續

進行。幕牆項目之付款普遍照常收取（於各份建築合同內所訂明之指定階

段性日期），並預期將持續為本集團提供現金流入。然而，本集團相當大

一部分之境外貨品銷售業務已暫停，此乃由於本集團與其境外債權銀行

持續磋商現金存款及應收款項收取安排。

作為一項流動性保持措施，本集團目前不會投標任何具有緊迫執行時間

表及需要大量現金投資的新項目。此外，本集團將有選擇性地承接其從

溢利及現金流角度認為合適的任何新項目。

(ii) 可再生能源業務

本集團之可再生能源業務包括銷售可再生能源貨品、提供運行及維護服

務、銷售電力（電價補貼後）及太陽能EPC項目，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總收入（電價補貼後）之12.8%、0.2%、
4.8%及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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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總輸出量467.8兆瓦之光伏電站項
目。該等項目主要通過境內項目融資貸款以及融資租賃撥資。本集團每

月自其位於廣東的併網太陽能電站收取政府補貼及電價補貼，本集團於

中國西北地區的大多數併網太陽能電站已列入第六批或第七批政府補助

項目，因此將定期收取政府補貼。於本公告日期，銷售電力及政府補貼

的收入足以應付運營開支及支付與所有電站相關的境內貸款及融資租賃

之利息及本金。

本集團日後履行該等利息及本金償還責任之能力將取決於能否即時繼續

收取該等政府補貼及電價補貼。倘日後政府補貼之付款時間間隔發生任

何變化，則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可能受到不利影響。

太陽能EPC項目通常需要本集團向其供應商支付大量進度現金付款，而
客戶之付款僅於該等項目之絕大部分建築工程完工後方可收取。鑒於目

前的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就若干持續太陽能EPC項目未能向供應商作
出多筆現金付款。因此，該等在建項目已延遲或暫停。作為一項流動性

保持措施，本集團目前不會尋求投標任何需要大量現金付款新的具規模

太陽能EPC項目。本集團繼續密切監控其現金流狀況及定期檢討其流動
性狀況，當自溢利及現金流角度認為合適時本集團或會恢復已暫停的太

陽能EPC項目。本集團現時擬當通過其他分部、出售資產及╱或任何其
他融資來源獲得內部現金資源時，恢復並完成該等項目，以便本集團可

按時完成該等在建項目並根據合約進度收取客戶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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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新材料業務

本集團的新材料業務（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總收入（電價補貼後）之1.9%）由中國興業新材料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聯
交所GEM上市之獨立公司，股份代號：8073）營運，其為本公司之非全
資附屬公司，其財務及營運獨立於本公司及已自本公司剝離。因此，董

事會認為，本集團之新材料業務一般不會受到本集團近期財務困難之影

響。

(iv) 新項目

於自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七日至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期間，本集團已

中標若干新幕墻項目，總合同金額約人民幣120,000,000元。

(v) 僱員及工廠生產

目前，本集團並無任何裁員計劃以大幅縮減其員工數量。然而，本集團

已減少其兩間工廠的生產活動，將其每日工作時數由24小時（3班）換為
8-16小時（1-2班）。

(vi) 供應商

目前，本集團與其供應商的關係總體保持平穩。本集團正積極接洽其供

應商，並尋求彼等理解本集團之現時財務狀況並給予支持。

其他最新進展

本集團正積極尋求機會出售其光伏電站，包括但不限於位於中國廣東及其他省

份者。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有關任何重大出售之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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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絕大部分幕墻及綠色建築EPC業務正常營運當中，因其營運資金需
求並不高且本集團能夠自客戶收款（通常按月）。另一方面，本集團已暫停其絕

大部分太陽能EPC業務及銷售可再生能源貨品業務以節省營運資金。

鑒於本集團之財務困難及貸款違約，尚不確定本集團是否能擁有充足營運資金

以維持其業務營運並履行其財務責任。在中國，本集團與境內貸款人、供應

商、客戶及其他持份者（包括主要僱員、地方政府及監管機構）密切商討，以

尋求彼等之理解及支持並穩定業務營運。在中國境外，本集團亦一直與貸款

人、債務證券持有人及其海外供應商及客戶密切商討。倘與其持份者之該等商

討產生積極且富建設性成果，本集團預期其營運資金將足以應付業務規模縮減

後之營運。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不知悉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資產保全

或清盤而向任何（中國、香港或其他地區的）適用法院提出申請，亦不知悉任

何該等適用法院就此作出之頒令。本集團呼籲所有利益相關方於現階段避免採

取可能有損本集團業務及營運及對所有持份者利益造成危害之輕率行動。本公

司了解到，境內貸款人已成立一個境內債權人小組委員會，及境內債權人已訂

立協議以共同協調與本集團之所有貸款安排，且正在成立一個境外債券持有人

特別委員會，而本公司正與其合作制定可能重組計劃。本集團對境內及境外債

權人團體作出之努力表示感謝，並鼓勵所有債券持有人加入境外債券持有人特

別委員會以促成商討一項一致的債務重組計劃。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以知會股東、債務證券持有人、其他持份

者及潛在投資者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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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終止建議發行230,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到期年息12.00%之可換股債
券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公告（「可換股債券公告」），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配售及認購230,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到期年息
12.00%之可換股債券。除文義另有規定者外，下列段落所用之詞彙具有可換
股債券公告內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日之配售及認購協議：(i)預期配售事項將於配
售事項之所有先決條件獲達成之日期完成，及 (ii)倘先決條件於交割日期或配
售及認購協議之訂約方可能協定之較後日期（不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前達成，則配售及認購協議將終止及失效。由於：(1)配售及認購協議內所列
之若干先決條件於交割日期未獲達成（特別是，本公司並無於交割日期或之前

於本公司名下指定賬戶維持不少於80,000,000美元（或其等值外幣）的現金）；
及 (2)配售及認購協議之訂約方未能協定延長時間以達成完成配售事項之先決
條件，故配售事項已終止。

4. 配售及認購協議項下認購事項失效以及配售事項之可能轉回

茲提述本公司刊發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之公告（「先舊後新配售公

告」），內容有關根據本公司、認購人及配售代理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

十日之配售及認購協議配售配售股份及認購認購股份。除文義另有規定者外，

本公告本節所用之詞彙具有先舊后新配售公告內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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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公司之財務狀況，本公司無法通過先舊後新配售股份籌集充足資金（原

擬動用絕大部分餘下的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之股東週年大會上

授予董事會之一般授權）及可換股債券公告內所述之配售未能進行。考慮到可

換股債券公告內所述之配售已失敗及進一步籌資努力並無取得擬定結果，隨認

購事項失效後本公司之股份及債務證券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時正

起暫停買賣。此後Strong Eagle一直與承配人磋商按配售價購回承配人已收購
之股份。

股權架構

配售事項完成前後本公司之股權架構概述如下：

 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 於配售事項完成日期（附註2）
 股份數目 概約 股份數目 概約
  (%)  (%)

認購人 320,283,750 38.40% 302,483,750 36.27%
    （附註1）
承配人 — — 17,800,000 2.13%
其他 513,789,445 61.6% 513,789,445 61.60%
    

 834,073,195 100.00% 834,073,195 100.00%
    

附註：

(1) 認購人為302,483,750股股份之實益擁有人及認購人分別由劉紅維先生（本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孫金禮先生、謝文先生（執行董事）、熊湜先生（執行董事）
及卓建明先生（非執行董事）擁有53%、15%、13%、10%及9%權益。由於劉紅
維先生於認購人之股東大會上控制三分之一以上之投票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其被視為於認購人所擁有之302,483,75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本公司獲配售代理知會，合共17,800,000股配售股份之配售已於二零一八年十
月十五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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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及債務證券（代號：5790及5372）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以待本公司根據香港收

購及合併守則規則3.7刊發內幕消息公告，及本公司發行之債務證券將繼續暫
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紅維

香港，二零一九年一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紅維先生（主席）、謝文先生及熊湜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李宏博士及卓建明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博士、易永發先生及 
譚洪衛博士。


